郑州住房公积金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以下简称“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规范住房公积金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贷款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精神，结合《郑州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指《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郑政〔2024〕10号）所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下简称“保障房”）。
第三条  本办法所述住房公积金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贷款是指以住房公积金归集余额为资金来源，向购买保障房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保障房贷款”）。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保障房贷款的本质属性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公积金贷款”），由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负责受理审批，并委托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受托银行发放和回收。
第五条  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认购保障房，且符合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的，可申请保障房贷款。
第六条  有保障房贷款需求的购房人（以下简称“借款人”）凭保障房认购证明、购房合同、首付款支付凭证及办理公积金贷款所需的其他申请材料，按照公积金贷款业务流程，到购房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办事服务大厅提出贷款申请，办理借款手续，签订借款合同。
第七条  保障房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以及其他事项结合保障房来源渠道，对照新建商品房或存量商品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审批。公积金中心应于受理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或不准予贷款的批复。
第八条  保障房贷款通过审批后，公积金中心应于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委托银行将贷款资金转入购房合同约定的保障房收款账户。
第九条  借款人获得保障房贷款后，可以按照公积金贷款的有关政策或管理规定，办理购房提取、还贷提取、委托提取还贷及贷款合同变更等业务。
第十条  为保障缴存职工申请保障房贷款，保障房出售人或运营机构应提前向公积金中心报送保障房项目的有关信息以及保障房收款账户。
第十一条  公积金中心应根据保障房出售人或运营机构提供的保障房信息资料，按照保障房来源渠道登记保障房贷款项目信息和收款账户。
第十二条  保障房贷款采用“阶段性保证+房屋抵押”的担保模式，以所购房屋设定抵押为贷款提供担保，同时由担保机构提供阶段性保证担保。
第十三条  为防范贷款风险，避免重复借贷，办理保障房贷款时，公积金中心应以所购保障房为抵押物申请抵押登记，贷款结清后，应为借款人出具抵押登记解除手续。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借款人所购保障房发生回购或被收回情形时，借款人或保障房运营机构应提前结清保障房贷款剩余本息(含逾期本息、罚息和担保机构代偿资金，下同)。
第十五条  保障房贷款发生逾期后，公积金中心及担保机构应及时督促借款人归还逾期。若出现连续3期或累计6期以上逾期，且借款人拒不归还贷款逾期本息情形，公积金中心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判令借款人提前结清贷款剩余本息，借款人不能提前结清的，判令保障房运营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收回保障房，提前结清贷款剩余本息。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公积金中心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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